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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法庭-進行審判的場所 

一、法庭的意義 

    法庭是進行審判的場所。訴訟是由雙方
當事人及法院所構成的三面關係，法院為利
審判的進行，必須集合雙方當事人與訴訟相
關當事者一起進行各項訴訟行為，通常進行
訴訟行為必須在法院所設置的法庭中進行。 

 



二、本院實習法庭席位 

    各類案件因為參與法庭活動人員的不同
，因此在法庭席位安排上也有所差異，可分
為民事、刑事、少年事件(少年刑事法庭、少
年保護法庭)、家事事件(一般家事法庭、溝
通式家事法庭)及行政訴訟等七種不同法庭席
位布置。本院為推動法律教學及案例實際演
練之用，參考現行台灣高等法院民刑庭席位
，設置本院模擬實習法庭。 



實習法庭景點特色 
1.本法庭是全國各大學院校中最先依照司法院於民國94年7月頒布之
「法庭席位布置規則」所規定之內容設置而成。 

2.本法庭係配合相關課程訓練學生法律訴訟實務能力，以加強同學生
對訴訟程序進行之真實感。 

3.法庭內建構完善數位化多媒體教學設備，使本法庭兼具舉辦師生網
路輔助教學、影片觀摩、學術演講、教學研討會及教師授課講學等多
功能學術用途。 

4.為讓學生有實地開庭的學習經驗，民國96年校方特別撥款三百萬元
建構本實習法庭，作為法學院學生虛擬學習上課教室，由本院相關實
務課程任課教師親自指導，並適時驗收學生的學習成果。 

5.由歷屆畢業同學反應，在實習法庭模擬訴訟進行之實際情境，對同
學學習有真實臨場的感受，甚具教學效果，對同學未來從事法律工作
有甚大之鼓舞作用。 

 



說明： 

①審判席長   ⑨檢察官席（自訴代理人席）   

②法官席    ⑩辯護人席 

③法官席    ⑪自訴人席 

④法官席    ⑫被告及輔佐人席 

⑤法官席    ⑬被害人、告訴人及代理人席 

⑥書記官席   ⑭證人、鑑定人席 

⑦通譯、錄音、卷證傳遞席  ⑮旁聽席 

⑧應訊台（供當事人以外之人應運用） 

本院實習法庭圖示 



三、審判進行時相關訴訟當事人介紹 

    訴訟的進行除了雙方當事人之外，還需
要有許多不同的人參與，各自扮演不同的角
色，執行不同的職務。 

    主要參與法庭活動與您一同進行訴訟的
人員有法官、檢察官、律師、公設辯護人、
少年調查官、技術審查官、書記官、通譯、
司法警察、庭務員等等。 

 



三、審判進行時相關訴訟當事人介紹 
以下僅就「審判進行時相關訴訟當事人介紹」加以
說明： 

 



三、審判進行時相關訴訟當事人介紹 



三、審判進行時相關訴訟當事人介紹 

公設輔佐人：少年、少年
的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
少年之人，可以隨時選任
少年的輔佐人。少年犯最
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罪，如果沒有選任輔佐人
，少年法院應該指定適當
的人來輔佐少年。其他案
件認為有必要者亦同。公
設辯護人準用公設辯護人
條例相關規定。 

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辨
理少年事件的審前調查及執行
保護處等事務的人。 

家事調查官：辦理家事事件調
查等事務的人。 

程序監理人：於家事事件程序
中代表受監理人之利益為程序
行為，具有相當程度的公益性
與專業性。 



三、審判進行時相關訴訟當事人介紹 

司法事務官：為提高審判效
能，101年9月6日3所高等行
政法院設置司法事務官，依
法參與訴訟程序，以輔佐法
官辦理稅務、財經及會計等
事件，或於保全證據程序中
協助調查證據，使訴訟關係
更為明確。 

 

 

 

 

 

 

 

 

 

書記官：於法庭上擔
任紀錄事務的人。而
在法庭上書記官依法
應穿著鑲黑邊的黑色
法袍。 
 

法警：擔任提解人犯、
警衛等事務的人。 
 
 



三、審判進行時相關訴訟當事人介紹 

社工員：家庭暴力被害人、性
侵害被害人及人口販賣被害人
出庭時，或兒童、少年接受訪
談、偵訊、訊問或身體檢查，
及其他法律有規定之情形，社
工員得陪同其出庭或陪同兒童
、少年進行程序，可達支持、
安撫、陪伴被害人或兒童、少
年之公用。 

 

庭務員：辦理當事人報
到、值庭、傳呼等事務
的人。 

通譯：擔任語文傳譯或
文字翻譯等事務的人 



四、實習法庭與本院課程相關 

民事實例問題研究(一)~(四) 

刑事實例問題研究(一)~(四) 

法律文書與法律實務 

法律諮商與談判技巧 

民事訴訟法 

刑事訴訟法 

 

 



五、模擬開庭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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